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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須知範本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101年 4月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十四、投標文件有效期：自投標時起至開

標後______日止。如機關無法於前開
有效期內決標，得於必要時洽請廠商
延長投標文件之有效期。 

二十四、投標文件有效期：自投標時起至開
標後______日止。 

為因應機關辦理採購，因審標
過久，或因預算尚未核定，而
以保留決標方式辦理，致決標
時，逾投標廠商之報價有效期
之情形。爰於投標須知規定，
上開審標期間或保留決標期
間，如有逾廠商投標文件之有
效期時，洽請該投標廠商或保
留決標廠商延長投標文件之有
效期，以避免爭議。 

七十六、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參加
投標、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或協
助投標廠商： 
(一)提供規劃、設計服務之廠商，於
依該規劃、設計結果辦理之採購。 

(二)代擬招標文件之廠商，於依該招
標文件辦理之採購。 

(三)提供審標服務之廠商，於該服務
有關之採購。 

(四)因履行機關契約而知悉其他廠
商無法知悉或應秘密之資訊之廠
商，於使用該等資訊有利於該廠
商得標之採購。 

(五)提供專案管理服務之廠商，
於該服務有關之採購。 

七十六、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參加
投標、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或協
助投標廠商： 
(一)提供規劃、設計服務之廠商，於
依該規劃、設計結果辦理之採購。 

(二)代擬招標文件之廠商，於依該招
標文件辦理之採購。 

(三)提供審標服務之廠商，於該服務
有關之採購。 

(四)因履行機關契約而知悉其他廠
商無法知悉或應秘密之資訊之廠
商，於使用該等資訊有利於該廠
商得標之採購。 

(五)提供專案管理服務之廠商，
於該服務有關之採購。 

修正第 2 項文字，增訂其適用
條件，並提供機關勾選之選
項，以符合政府採購法施行細
則第 38條第 2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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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 1 款及第 2 款之情形，於
無利益衝突或無不公平競爭之虞
，經機關同意者（本項未勾選者，
表示機關不同意），得不適用於後
續辦理之採購。上述無利益衝突或
無不公平競爭之虞之情形，於第 1
款指前階段規劃或設計服務之成果
一併於招標文件公開，且經機關認為
參與前階段作業之廠商無競爭優
勢者。  

機關辦理委託設計時，前階段規劃
之成果若予公開，為規劃之廠商並
無競爭優勢者，該規劃之廠商得參
與後階段之設計服務。 

 

七十七、全份招標文件包括：（可複選） 
□(1)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 
□(2)投標須知。 
□(3)投標標價清單。 
□(4)投標廠商聲明書。 
□(5)契約條款。 
□(6)招標規範。 
□(7)「廠商參與公共工程可能涉及之法
律責任」及廠商切結書（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 101年 1月 13日工程
企字第 10100017900號函修訂）： 
□切結書 1（自行執業） 
□切結書 2（受聘於工程技術顧問公
司） 
□切結書 3（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 
□切結書 4（營造業工地主任） 

□(8)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無者免填)
： 

七十七、全份招標文件包括：（可複選） 
□(1)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 
□(2)投標須知。 
□(3)投標標價清單。 
□(4)投標廠商聲明書。 
□(5)契約條款。 
□(6)招標規範。 
□(7)「廠商參與公共工程可能涉及之法

律責任」及廠商切結書（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 97年 2月 4日工程企
字第 09700056250號函修訂）： 
□切結書 1（自行執業） 
□切結書 2（受聘於工程技術顧問公
司） 
□切結書 3（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 
□切結書 4（營造業工地主任） 

□(8)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無者免填) 
： 

配合建築師法、政治獻金法、
技師法、貪污治罪條例內容修
正。 

 


